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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15         证券简称：上海家化         公告编号：临 2017-006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有关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有媒体报道：投资者向上海家化索赔案取得新进展，一批大概三十名

投资者通过法院主持调解，获赔金额超过三百万元。 

为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公司就上述报道的诉讼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诉讼被起诉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于 2015年 7月 30日至 2017年 2月 10日期间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送达的王莉等 55 名自然人（以下合称“原告”）

诉本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件(共计 55起案件，以下简称“本系列案

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起诉状等诉讼材料。 

 

二、诉讼或仲裁的案件事实、请求、答辩、反诉或反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原告诉请的事实与理由如下： 

2013 年 11月 21 日，本公司公告于 2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调查通知书（编号：沪调查通字 2013-1-64号），

公司涉嫌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中国

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稽查。2015年 6月 13 日，公司公告于 2015年 6月 12日

收到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沪[2015]4 号），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因未按规定披露公司与沪江日化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被

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予以行政处罚。原告认为，公司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致使

原告在证券交易中遭受经济损失，故公司应予以赔偿。 

原告基本诉讼请求为：判令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 

公司已向法院陆续提交答辩意见及补充答辩意见，就本系列案件所涉虚假陈

述实施日、揭露日、原告主体适格性等问题作出抗辩。 

 

三、诉讼判决、裁定情况 

除已调解结案的 37起案件外，其余 18 起案件尚未判决。 

 

四、调解情况 

在法院的主持下，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 月 9 日、2017 年 1 月 16 日与 37

名原告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调解协议》，法院于 2017 年 1 月 13

日、2017 年 1 月 16 日就该等 37 起案件作出了《民事调解书》。2017 年 1 月 24

日，公司根据上述《民事调解书》的相关内容履行了赔偿款项支付义务，共计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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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3,557,995.16 元。该等调解系公司针对个案具体情况达成，不代表公司对其

余案件的处理意见。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已根据《民事调解书》支付 3,557,995.16 元赔偿款项，其余 18 起案件

尚未审理完结。本次诉讼可能涉及的损失公司已计入 2016 年度预计负债，不影

响本公司于 2017年 1月 19日发布的《2016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临 2017-004）

中公司 2016年度的净利润数额。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2月 11日 

  

 


